湖南工商大学设计艺术学院学生请假条
	学生姓名
	
	专业班级
	
	学号
	
	联系电话
	

	家长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	□不离校  □离校不离市  □离市 

	请假事由
	

	起止时间
	    
	请假天数
	[bookmark: _GoBack]

	学业导师
任课老师
审批意见
	
	辅导员
班主任
审批意见
	

	学院
学工办
审批意见
	
	学院
业务办
会签意见
	

	党委
副书记
审批意见
	
	教学
副院长
审批意见
	

	1、请假1天以内(含两节课)，由班主任或辅导员审批；请假7天以内由学办主任审批，并到学院业务办会签，双方备案；请假超过7天由学院党委副书记和教学副院长审批。学生干部无批假权力。
2、学生在请假期间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、校纪校规，不得从事任何违法乱纪或扰乱社会治安的活动；离校外出要注意保护个人人身、财产安全，责任自负。
3、学生必须按时销假返校，如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返校，必须第一时间联系班主任或辅导员告知情况。如逾期未按时销假返校且未说明原因，将按照学校《学生手册》相关规定进行旷课处理。
4、学生请假期间要与相关老师和学生干部、寝室长保持联系，出现特殊情况要第一时间告知。
5、学生请假应事前办理请假手续，经批准后方为有效，疾病等特殊情况除外。
6、未办理请假或未同意申请擅自离校者，将按照学校《学生手册》相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；原则上不允许他人代为请假，如有情况特殊须经班主任或辅导员联系确认。

	请假条存根

	姓名
	专业班级
	请假起止时间
	请假事由
	销假时间

	陈曦
	智创2401
	  5 月 20 日 —   5 月 21日
	事假
	



